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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 B a s e 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

sion) 已於二ＯＯ四年六月底公佈定

版的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以下簡稱

Basel II)，新協定中規定銀行所面

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與作業風險

需全數納入資本計提的考量範圍內，

且提出多種較一九八八年舊協定更具

風險敏感性之資本計提的方法，其目

的在於提升銀行風險衡量方式與控管

技巧，以期規範銀行的風險承擔能

力，使資本能充份定位為銀行發生損

失時的緩衝器，並促進金融體系之穩

健發展與強化市場競爭的本質。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於日前決定

我國將於二ＯＯ六年底與國際接軌，

正式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銀行

所面臨的諸多風險以信用風險所占的

比例最高，約為六成左右，因此優窳

的信用風險管理對銀行影響甚鉅。依

新協定規定，計算信用風險的資本計

提方式，一為標準法 ( s t a n d a r d i s e d

a p p r o a c h )，另一為內部 評等法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

o a c h；簡稱I R B )。使用I R B法意味著

銀行內部對信用風險之估算較標準法

精細，風險敏感度更高，能提供一套

更為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機制。

本文內容旨在簡介I R B法的基本

精神和銀行實施I R B法需要符合哪些

最低要求 (minimum requirement)。

至於有關銀行最適的風險管理架構、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和信用風險標準

法、信用風險模型評估等議題，已有

多位先進於前幾期的月刊中做精闢而

完整之介紹，在此並不多做論述。

貳、 內部評等法之基本精神

一、 信用風險管理的演變－風險數量化

I R B法強調銀行自行建置評估交

易對手 (counterparty) 與暴險部位

之模型，也就是將所面臨的信用風險

●華銀 信用風險IRB小組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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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型量化，相較於傳統授信管理

的5 P原則，Basel II將風險因子 ( R i s k

Component) 拆解成下列四個因素：

1.違 約 機 率 (Probability of

D e f a u l t，P D )：每一個借款客戶上

門時，可以藉由內部的信用評等機

制對應出其在一年之內違約的機

率；當違約機率愈高時，銀行面臨

的信用風險愈高。

2.違 約 損 失 率 (Loss Given

D e f a u l t，L G D )：每一元的授信發

生違約時損失的比率。此處指的是

經濟損失、不單是會計損失，尚必

須將其它相關的成本一併納入考

量。L G D主要和授信交易特徵有

關，會因為授信條件（如產品型

態、擔保品類型等）而有所不同，

其它影響L G D的因素如：借款人的

特性、催收技巧和景氣狀況等。

3.違 約 暴 險 額 (Exposure at

D e f a u l t，E A D )：持有部位的帳面

價值。衡量E A D除了已動用的餘額

外，客戶未動用的額度也要加計動

支的可能性一併考量。

4. 到期期限 ( M a t u r i t y，M )：放款

的期限愈長，信用風險愈大。

合格的I R B評等系統需具備兩項

個別的衡量風險維度（d i m e n s i o n）

：借款人風險高低和產品或交易面風

險高低，用下列的表格示意。表格的

縱軸可對照出每一等級的違約機率，

橫軸則對應不 同交易特性產生的

L G D。據此可推算出銀行每筆授信部

位的預期損失 (Expected Loss，EL)

和非預期損失(Unexpected Loss，

UL)。
1

交易特性
借款人 調整
信用評等

次順位

無擔保

優先順位

無擔保

其他實

體擔保
應收帳款 商用不

動產

自用不

動產

金融擔

保品

01

⋯

05

06

⋯

違約

Expected

Loss(%)

附帶一提的是Basel II中規定IRB

的計算方式可以區分為基礎 I R B

(Foundational IRB，FIRB)與進階IRB

(Advanced IRB，A I R B )，A I R B必須自

行估計所有的風險成分，但F I R B僅須

估計P D，其它可採用監理機關規定的

監理值。

1
EL=PD*LGD*EAD，UL的計算公式請詳閱Basel II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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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量化風險為基準之授信管理

符合I R B架構的風險管理不光是在

紙上討論和建立幾個模型，最重要的

是要將風險量化後的結果應用在授信

政策中，表一中列出傳統的授信管理

和IRB管理的差異。

參、 實施內部評等法之最低要求

欲採用I R B法計算信用風險法定資

本之銀行，必須於開始且持續滿足相

關要求。Basel II第3 8 7條∼第5 3 7條

中將實施I R B的最低要求分為十二項，

2主要在強調銀行得向主管機關證明其

能以完整性、可靠性、一致性、有效

性和正確性的方法，持續進行風險量

化，須和銀行內部應用層面相結合，

且有關內部信用評等的文件須明確

性。有鑑於此，本文茲就組織架構、

授信流程、資訊系統和模型建置四個

面向分別簡單地說明之，使讀者能從

BASEL II的相關規定明瞭未來銀行若

實施IRB法後，風險管理架構為何。

一、 組織架構

◆董事會或所指定之委員會：所

有實質方面的評等與估計過程

必須得到其認可，且明瞭風險

表一：傳統的授信管理／IRB管理的差異

傳統授信管理 IRB管理

有無負面記錄為主要駁准依據；同一授信

案件可能因為不同授信人員而有不同的判

斷結果。

依據授信政策訂定核准點與婉拒點，具備

客觀統一之駁准標準。

不論授信案件風險高低，授信人員須以相

同之程序逐案審查。

授信部門可集中資源於詳細審核分數落於

核准點與婉拒點間之客戶。

有無擔保品、保證人為決定准駁與額度之

重要因素。

依照擔保品價值與保證人風險大小精確計

算風險抵減效果並決定額度。

根據授信金額大小決定核定層級。 根據風險大小決定核定層級。

資金成本與客戶關係為決定授信利率之主

要因素。

另外納入風險成本於授信利率的計算中。

主觀判斷授信資產的品質並提列損失準

備。

依照風險成分大小區分資產品質並提列損

失準備。

依據帳面資產計提法定資本。 依照量化後的風險因子計算未預期損失併

計提資本。

根據業務量決定績效。 依照報酬 / 風險決定績效。

資料來源：信用風險IRB小組整理

2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內文共826條，關於IRB法之規定出自第211條∼第5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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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系統及相關管理報告。

◆內部稽核：每年必須檢視銀行信

用評等系統及其操作至少乙次。

其工作包括信用評等功能的操作

及違約機率、違約損失率、違約

暴險額等風險因子的評價。檢視

內容包括遵守所有可適用的最低

要求。內部稽核必須將其所發現

狀況詳述於文件上。

◆高層主管：對於評等的設計及操

作充分瞭解，洞悉其建立之程序

與實務上之差異。且持續地確保

評等系統適當運作。　　　　　　　

◆獨立的信用風險控管單位：銀行

必須有獨立的信用風險控管單位

以便來設計、選擇、履行和執行

其內部評等系統，並對評等模型

進行持續性檢視及修正；此單位

必須與從事業務人員及監理機關

保持超然獨立。其職責包括：

1.測試和監控內部分級。

2.分析整理銀行信用分級系統的

所有摘要報告，包括依時間順

序整理的歷史違約資料，信用

評等等級變動分析和監控主要

分級標準的趨勢。

3.驗證分級的定義可以一致地適

用各部門及地理區域。

4.檢視信用評等過程的變化及原

因並紀錄於文件上。

5.檢視評等標準以評估預測風險

能力。任何評等過程、標準或

個別評等參數的改變，必須詳

述於文件中以便監理機關參

閱。

◆授信部門的管理階層與職員：定

期討論評等程序的績效、需要改

進之處，以及先前缺失改進之情

形。

二、授信流程

◆對於採用I R B法之銀行，其內部

評等、違約與損失估計必須於授

信准駁、風險管理、內部資本分

配與公司治理之功能上扮演重要

角色。

◆銀行之授信政策要以風險的角度

詳述各級借款人等級間之關聯

性。必須對每個借款人等級之風

險從違約機率預估值及各風險等

級分派標準之角度作詳細說明。

◆當客戶評等惡化時，對其風險認

知及預估風險應提高。

◆借款人與額度至少每年重評一

次，但對於特定授信案件，如高

風險借款人或是問題放款，更應

經常檢視。此外，如果借款人或

額度特性出現了重大資訊時，銀

行應重新評等。評等分配與定期

性評等檢視，應由與授信無利害

關係之人員完成或核准。透過監

理機關檢視過的實務執行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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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過程及其評等分配過程的

獨立性。授信政策與授信程序

應強化以促進評等過程的獨立

性。

◆能即時更新借款人之財務資訊

及擔保品狀況，並據以更新借

款人信評。

三、 資訊系統

◆蒐集並儲存主要借款戶以及額

度特性資料。

◆保存借款者與保證人之信評、

違約事件及違約機率的歷史資

料。

◆採用A I R B法的銀行須收集與保

存各種額度特性的違約損失率

及違約暴險額估計值之歷史資

料、估算紀錄、評估者與模

型。

◆採用F I R B法的銀行，亦應力求

保留相關資料，如企業放款的

損失和回收經驗的資料。

◆銀行必須有內部評等資訊使用

狀況的可靠紀錄。因此銀行必

須證明至少在資格審查前三

年，所使用的評等系統廣泛地

符合最低要求，並記錄於文件

中。

四、 模型建置

◆每一個借款人及合格保證人皆

必須被分配至適當的信用分

級，而且在貸款核准過程中，

每種暴險依額度特性都應被分

配至適當的等級。

◆上述借款人評等和交易特性評

等等級間的暴險分佈必須是有

意義的，且沒有過度的集中。

未違約的借款者至少分為七個

信用等級，違約者至少一個等

級。

◆評等等級的描述和標準必須充

分詳列；信用評等的定義一定

要詳細而且清楚，讓第三者也

能清楚明瞭。

◆借款者的信用評等需能反映借

款者在不利的經濟環境下是否

有能力及意願還款。例如銀行

可根據適當的壓力情境下來分

派信評。

肆、 結語

Basel II的制定對金融機構而

言，除了挑戰外，也是契機；雖然銀

行原有的風險管理架構和資訊系統都

將面臨極大的改變，但同時也給予銀

行重新檢視其內部風險管理的機會。

然而，良好的風險管理概念和制度，

來自於全體行員，也終將落實於全體

行員。


